花蓮縣客語友善環境設置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11月14日府客文字第1060216328號函頒
1、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客家語言及文化整體發展計畫，特依據客家基本法第十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客語友善環境係指位於本縣境內之客語友善商店、客語友善社區中心、客語友善家庭及客語友善美食街，其定義如下：
（1） 客語友善商店：參與推動「賣東西講客話」活動之商店。
（2） 客語友善社區中心：提供社區客語認證教材、客語資訊服務及推廣客語之社區據點。

（3） 客語友善家庭：指親子二代兩人以上，參與客語薪傳師開設客語傳習班，出席率達八成以上之家庭。
（4） 客語友善美食街：指由五個以上參與推動「賣東西講客話」活動之行動餐車，所聚集形成之合法營業場所。
3、 本要點所稱「賣東西講客話」活動客語影音平台為臉書（Facebook）「花蓮縣客家事務輔導團交流平台（以下稱交流平台）」，網址：https://facebook.com./hlmuseum。 

4、 設置花蓮縣客語友善環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客語友善商店：
1.應填寫「花蓮縣客語友善商店資料表」一份（附件一）。
2.應於室外明顯處設置由本府所提供之客語友善商店旗幟一幅。
3.享有本要點第五點所規定參與評比之權利。
4.消費者上傳打卡「賣東西講客話」活動客語影音至交流平台，向商家出示訊息即可獲得店家提供九五折優惠或參與集點卡優惠活動。
5.本府得協助提供客語播音服務。
（2） 客語友善家庭：
1.應填寫「花蓮縣客語友善家庭資料表」一份（附件二）。
2.應於住家明顯處設置由本府所提供之客語友善家庭識別標章一面。
3.享有本要點第五點所規定參與評比之權利。
4.參與客語友善家庭成員享有優先報名參與本府客家事務處相關活動及其優惠資訊。
5.應參與客語友善家庭成果發表會。成果發表會形式、地點另訂。

（3） 客語友善社區中心：
1.應填寫「客語友善社區中心資料表」一份（附件三）。
2.應於室外明顯處設置由本府所提供之客語友善社區中心旗幟一幅。
3.享有本要點第五點所規定參與評比之權利。
4.應於明顯處設置由本府所提供之資訊傳播架一組。
（4） 客語友善美食街：
1.應填寫「客語友善美食街資料表」一份（附件四）。
2.應於餐車明顯處懸掛由本府所提供之「客語行動餐車．賣東西講客話」標章一面。
3.享有本要點第五點所規定參與評比之權利。
4.消費者上傳打卡「賣東西講客話」活動影音檔至交流平台」，向商家出示訊息即可獲得店家提供九五折優惠。
5、 依本要點設置客語友善環境者，應參與競賽評比。其規則如下：
（一）評比時間：每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及下半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評比標準：
1.第一組客語友善商店及客語友善美食街：
(1) 上傳打卡「賣東西講客話」客語活動影音檔至「交流平台」，經統計累積則數最少三十次，佔總分百分之五十。
(2) 不定期由本府特派委員以秘密客身份實地訪視環境清潔及「賣東西講客話」實際執行情形，並上傳影音檔至交流平台，佔總分百分之四十。
(3) 其他應予列入評比之項目，佔總分百分之十。

2.第二組客語友善家庭：

（1） 擔任秘密客實地訪視本縣客語友善環境實施情形，填寫訪視評分表（附件五至附件七），並上傳打卡客語活動影音檔至「交流平台」，經統計累積則數最少三十則，佔總分百分之四十。
（2） 不定期由本縣客語友善家庭及本府特派委員以秘密客身份實地訪視，居家環境布置及家庭成員使用客語頻率，並上傳訪視影音檔，佔總分百分之四十。
（3） 家庭成員共同參與客家語言文化活動之狀況，佔總分百分之十。
（4） 其他應予列入評比之項目，佔總分百分之十。
3.第三組客語友善社區中心：

(1) 上傳打卡「社區中心客語活動/客語服務情形」客語影音檔至交流平台，經統計累積則數最少三十則，佔總分百分之三十。
(2) 不定期由本縣客語友善家庭及本府特派委員以秘密客身份實地訪視環境清潔及講客家話頻率，佔總分百分之三十。
(3) 資訊傳播架使用管理維護情形，佔總分百之三十。
(4) 其他應予列入評比之項目，佔總分百分之十。

（三）評比計分與獎勵：

競賽評比成績採總分數計算，績優錄取，並擇期於公開場合表揚以資鼓勵。評比獎勵如下：
1.特優錄取一名，頒發獎勵金新臺幣伍仟元整、獎狀一禎。
2.優等錄取二名，頒發獎勵金新臺幣肆仟元整、獎狀一禎。
3.特等錄取三名，頒發獎勵金新臺幣參仟元整、獎狀一禎。
4.甲等錄取五名，頒發獎勵金新臺幣貳仟元整、獎狀一禎。
5.普獎，擇優錄取，頒發客家特色商品一份。
若遇同分者，以上傳客語影音檔之累積次數多者優先錄取。
6、 第四點所需旗幟、標章、播音服務、資訊傳播架等之費用，由本府提供。
7、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客家委員會「促進地方客語整體發展作業要點」各項獎勵金支應。

花蓮縣客語友善商店資料表

	商店名稱
	
	電話
	

	營業地址
	花蓮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負責人/店長
	
	聯絡電話
	

	營業時間
	_______時至______時。
	公休日
	

	主要營業項目
	

	每日來客數概估
	
	周邊學校
	

	計畫提供優惠方式
	□提供95折優惠。
□集點卡活動，集滿___點可兌換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花蓮縣客語友善家庭資料表

	共學長輩姓名
	
	年齡
	
	聯絡電話
	

	共學晚輩姓名
	
	年齡
	
	就讀學校
	

	共學晚輩姓名
	
	年齡
	
	就讀學校
	

	地址
	花蓮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參加客語薪傳班名稱
	
	指導薪傳師姓名
	
	上課

地點
	

	同住家中成員共      人，未滿19歲共      人 。

	與共學長輩關係：

	共學長輩是否為主要照顧者：□是  □否。

	填表人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花蓮縣客語友善社區中心資料表

	名稱
	
	社區

名稱
	

	地址
	花蓮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管理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開放時間
	
	公休日
	

	主要活動
	

	每日使用人數概估
	
	周邊學校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花蓮縣客語友善美食街資料表

	商家名稱
	
	電話
	

	營業地址
	花蓮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美食街名稱
	
	管理單位/管理人
	

	負責人/店長
	
	聯絡電話
	

	營業時間
	_______時至______時。
	公休日
	

	主要營業項目
	

	每日來客數概估
	
	周邊學校
	

	計畫提供優惠方式
	□提供95折優惠。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花蓮縣客語友善環境第一組

（客語友善商店、客語友善美食街）評比計分表
	商家/美食街名稱
	

	地址
	花蓮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評分內容

	項目
	分數
	備註

	1.上傳打卡客語活動影音檔則數：50％（客家事務處填寫）
	
	

	2.環境清潔：20％
	
	

	3.「賣東西講客話」實際執行情形：20％
	
	

	4.其他應予列入評比之項目：10％
	
	

	總計（客家事務處填寫）
	
	

	填表人
	
	聯絡電話
	     

	訪視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連絡電話：03-8527843#219  傳真電話：03-8535174
※本評分表請於每個月15、30日前傳真或交寄送到客家事務處（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60號 文化保存科收）


花蓮縣客語友善環境第二組（客語友善家庭）

評比計分表
	共學長輩姓名
	
	共學晚輩姓名
	

	地址
	花蓮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評分內容

	項目
	分數
	備註

	1.居家環境布置：25％
	
	

	2.家庭成員使用客語頻率：25％
	
	

	3.擔任秘密客實地訪視本縣客語友善環境實施情形上傳訪視客語影音檔至fb：30％（客家事務處填寫）
	
	

	4.家庭成員共同參與客家語言文化活動之狀況：10％
	
	

	5.其他應予列入評比之項目：10％
	
	

	總計（客家事務處填寫）
	
	

	填表人
	
	聯絡電話
	      

	訪視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連絡電話：03-8527843#219  傳真電話：03-8535174
※本評分表請於每個月15、30日前傳真或交寄送到客家事務處（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60號 文化保存科收）



花蓮縣客語友善環境第三組（客語友善社區中心）

評比計分表
	名 稱
	

	地 址
	花蓮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評分內容

	項目
	分數
	備註

	1.環境清潔：15％
	
	

	2.講客家話頻率：15％
	
	

	3.上傳打卡客語活動/服務影音檔則數：30％（客家事務處填寫）
	
	

	4.資訊傳播架使用管理維護情形：30％
	
	

	5.其他應予列入評比之項目：10％
	
	

	總計（客家事務處填寫）
	
	

	填表人
	
	聯絡電話
	      

	訪視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連絡電話：03-8527843#219  傳真電話：03-8535174

※本評分表請於每個月15、30日前傳真或交寄送到客家事務處（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60號 文化保存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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